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审批（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审批事项名称
	水运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批

	网上申办地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400MB2D90902X4440115057002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2016年修正）第十条、《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第二条（五）（六）、《航道建设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7年修正）第十五条、《铁路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关于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加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设计管理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三条、《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八条、第十八条、《铁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六、十七、十八条、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一、申请文件
二、施工图设计文件
三、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
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申请个人签章，确保与原件一致。

	受理范围
	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范围内

	受理条件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42号）

第十六条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港口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批，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

第十七条项目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施工图设计审批，并提供以下材料：（一）申请文件；（二）施工图设计文件；（三）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集中报批。对于工期长、涉及专业多的项目，可以分批报批。项目单位在首次申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时，应当将分批安排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第七十五条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八条要求提供的材料，可以是纸质文本或者电子文本。

《航道建设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44号）

第二十二条编制航道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符合以下基本要求：（一）符合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二）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标准；（三）符合编制有关水运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深度要求；

（四）施工图预算不得突破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 第二十三条申请航道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行政许可申请书；（二）施工图设计文件；（三）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四）审批部门根据项目需要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航道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集中报审。对于工期长、涉及专业多、需分期实施的航道工程项目，可以分期报审。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必须一次报审。

第六十条 本规定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要求提供的材料，可以是纸质文本或者电子文本。

	受理单位及地点
	横琴宝兴路189号1栋行政服务中心33号窗口

	审批决定机关
	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审批流程
	申请——受理——承办——审核——批准——办结

	法定办结时限
	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发文类型
	项目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
	不收费

	受理咨询及投诉电话
	0756-2990195

	法律救济办法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备   注
	


